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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会议规则 

 

为了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确保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特制定如下规则： 

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股东大会有关程序和秩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确保会议正常进行。 

四、与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指引，遵守会议规则，维护会议秩序。 

五、拟发言股东须在会议召开以前在会议秘书处办理发言登记手续，由会议主持人根

据会议程序和时间条件按照登记顺序安排发言。每位发言人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

应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相关。 

六、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合法权

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

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七、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建议或问题，可与董事会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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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4年1月24日上午10：30 

地点：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主持人：葛行董事长 

一、宣布开会 

1、宣布大会开始  

2、宣布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权情况及其合法性 

3、宣布会议规则    

二、审议事项 

1、关于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2、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 

四、投票表决 

1、推选监票员、计票员                                                                   

2、各位股东投票 

3、宣布投票结果                                             

五、宣读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六、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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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委托贷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

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贷款的目的 

由于公司目前流动资金充足，其他对外投资项目尚不成熟，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将暂时闲置的流动资金进行风

险相对可控的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委托贷款项目的情况 

公司拟委托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投资”）分

期发放贷款 12,000 万元用于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海伦堡花园”项目的建设资金。每笔

分期贷款的期限 12 个月，委托贷款年利率不少于 10%，每笔贷款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

还本。为控制本委托贷款的风险，采用的主要风险控制措施是：一是一方投资用所建的海

伦堡花园(三期)1 号楼及地下室工程（即海伦堡花园购物中心）的地上商业 30118.81 平

方米、地下室 11813.43 平方米的在建工程为借款抵押物。二是广东中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頤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三是项目建筑承包方广东

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放弃对一方投资的海伦堡花园（三期）1号楼及地下室工程享有的

在建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1、借款人的基本情况 

名    称：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8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电子路 17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杰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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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结构：广州市蕃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9.8%，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20.2%。（本公司所持有一方投资股权中的 15.2%已与广州市蕃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了不可撤销的股权转让协议）。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近三年发展状况：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主要从事投

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该公司目前正在进行“海伦堡花园”房地产开发项

目，经营正常，管理规范。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9,705.64 万元，净资产 22,400.06 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78.99 万元。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6,401.75 万元，净资

产 21,197.76 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202.30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2、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法人担保人 

名称：广东中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頤集团”、“担保人”) 

成立时间：2004 年 8 月 19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329 号 2 座办公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燕仪 

注册资本：叁亿元 

股本结构：两位自然人股东，其中黄炽恒持股 97%，黄楚欣持股 3%。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房地产、水利基础设施、环保基础设施、物流业等投资。 

担保人持有广州市蕃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州市蕃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借款人 79.8%的股权。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广东中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99.55 亿元，净

资产 70.81 亿元，营业收入 61.02 亿元，净利润 13.69 亿元。以上数据经广州市源晟

会计事务所审计（穗源晟审计（2013）第 3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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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人担保人 

黄炽恒，身份证号码：440126196107250017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德胜路 218 号东沙园 5街 7座 

工作单位：广东中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委托贷款项目的风险控制措施 

1、海伦堡花园购物中心的商业部份和地下车库的在建工程抵押 

一方投资开发的海伦堡花园（三期）1号楼（即海伦堡花园购物中心）是独立的商业

综合体，主要包括地上商业 30118.81 平方米，地上办公 12214.51 平方米，  地下车库

11813.4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6417.22 平方米。 

一方投资的海伦堡花园（三期）1 号楼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51011420133011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510125201312170101），另外，三期

1号楼正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计 2014 年 1 月 9 日之前可取得预售许可证。本

次委托贷款的抵押物是海伦堡花园（三期）1 号楼地上商业 30118.81 平方米和地下车库

11813.43 平方米的在建工程，用于抵押的建筑面积为 44202.71 平方米。根据四川华信评

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在建工程抵押给成都旭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川华信评报字（2014）第 01 号），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

司的在建工程“成都海伦堡花园”三期 1#楼 1-4 层和地下商业及设备房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25 日的评估价值共为 18,489.59 万元（备注：评估价只计算了抵押物的建筑成本

和所属的土地成本，未考虑其作为商品房的潜在价值），抵押率为 64.90%。 

承包方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放弃对海伦堡花园（三期）1号楼及地下室工程享

有的在建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公司将对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的抵押物、海伦堡花园项目的整

体建设和销售等情况进行跟踪，动态关注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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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开展

理财业务的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一、授权内容 

  授权管理层购买最高额不超过 11000 万元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国债逆回购业务，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会通过之日起的两年内按理财业务实施方案实施理财业务。 

二、理财业务实施方案 

1、投资的目的 

为提高闲置流动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使用闲置流动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利用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开展国债逆回购

业务。 

2、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投资产品。国债业务为国债逆回购品种。 

3、投资期限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4、投资额度 

银行理财产品和国债逆回购最高额度不超过 11,000 万元。 

5、实施方案与风险控制 

（1）银行理财业务实施流程 

申请流程：财务部门负责选择银行理财产品，拟定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申请表（申请表

附后），同时提交该理财产品说明书。 

审批流程：经办人(财务部人员)提出，由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和董事长审批。 

操作流程：财务部负责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的具体操作，包括签署合同及协议、资金使

用审批、银行资金划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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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跟踪流程：公司审计部负责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审计监督工作，不定期对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流程合规性进行审计；财务部对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进行跟踪，在到期日的次

日对该理财产品情况用书面向公司主要领导汇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本金是否收回，

理财产品收益、收益是否到达预期等。 

（2）国债逆回购业务的实施流程 

申请流程：财务部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的资金需求和资金节余情况，拟定《国债

逆回购资金的投入计划表》和《国债逆回购资金的退出计划表》。 

资金审批流程：由经办人（财务部人员）提出上述资金计划表，由公司财务总监、总

经理和董事长审批。 

资金操作流程：由经办人（财务部人员）按经公司批准的《国债逆回购资金的投入计

划表》和《国债逆回购资金的退出计划表》办理资金审批、划转等。 

购买流程：由经办人（公司证券办公室人员）负责决定购买 7 日内（含 7日）的国债

逆回购品种；若购买 7日以上的国债逆回购品种，经办人需提出申请，由公司财务总监、

总经理和董事长审批后方可购买。 

监督跟踪流程：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国债逆回购业务的审计监督工作，不定期对操作明

细审查，对购买流程合规性进行审计；财务部对国债逆回购资金、收益进行跟踪，并在每

月初向公司主要领导汇报上月的收益情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使用情况、收益情况等。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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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申请审批表  

产品名

称 

发售银

行 
产品投资类型 

产品期

限 

收益类

型 

收益

率 

申请金

额 

风险等

级 
备注 

                  

                  

                  

                  

                  

 

申请人： 

审批人： 

                                                    年月日  

        

说明：1、产品投资类型指与产品挂钩的对象，也就是投资方向。如汇率、利率、黄金、信托项目、股票、

基金、期货等。                                                                       

 2、收益类型指保本型、固定收益型、浮动收益型等。 

3、风险等级说明 

1）.基本无风险的理财产品：银行存款和国债。 

2）.较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各种货币市场基金或偏债型基金。 

3）.中等风险的理财产品 

(1)信托类理财产品 

由信托公司面向投资人募集资金，提供专家理财、独立管理，投资人自担风险的理财产品。 

(2)外汇结构性存款 

几个金融产品的组合，如外汇存款附加期权的组合，这类产品通常是有一个收益率区间，主要承担收益率

变动的风险。 

(3)结构性理财产品 

产品与一些股票指数或某几只股票挂钩，但是银行有保本条款。 

4）.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QDⅡ等理财产品即属于此类。由于市场本身的高风险特征，主要需要有专业的理论知识，这样才能对外汇、

国外的资本市场有较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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